招标代理公司响应要求

一、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网上完成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备案登记；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营业范围包含相关服务内容;
3、在和田市区拥有固定办公场所和满足开标、评标会议的固定场所和履行合同必需的设施和专业技术能力；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
4、具有专业的招标代理业务团队，团队负责人具有丰富的招标及政府采购业务操作经验，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能够独立承接项目工作；熟悉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能够处理或沟通代理工作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专业化服务；
5、未在“信用中国”网（ www.creditchina.gov.cn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二、须上传以下资料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营业执照需包含本次项目服务的经营范围）；
 2、法人身份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3、新疆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单”截图；
 4、投标人不能是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不能是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仍在处罚期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5、在和田市拥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独立的开标、评标、监标、档案存放场所，以及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施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办公场所照片）； 
 6、近半年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凭据，依法免缴的，应提供依法免缴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7、本项目负责人要求：具备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资格证，项目负责人缴纳社保明细（附：证明材料、项目负责人缴纳社保明细）。  
  8、提供针对本次项目《反商业贿赂承诺书》；（格式自拟）
9、卫生健康领域服务类项目业绩材料（至少1个）
注：以上询价要求材料须盖鲜章扫描上传，否则视为无效材料。



